
来偿还沉淀的周转金了，这只能导致地方财政支农实

力的萎缩。

四是关于占用费问题，可在不违背现行政策的前

提下，实行占用费分级分成的办法，比如省、地（市）、县

三级来说，如果是省借给县级的周转金，省级财政可否

对地（市）、县分别留存一点，使省级周转金的投放管理

费用能够得到补偿。

五是严格执行周转金合同。针对有些地方周转金

合同执行不够严肃，造成周转金回收难的问题，要大力

组织宣传，增强法律意识和回收意识，并采取经济的和

行政的手段相配合，增强法制约束力，解决用款单位执

行合同不够严肃的问题。

财务管理

立足发展抓管理  

积极推进“以 文补文”工作

张家华

湖北省远安县财政局近年来始终把“以文补文”工

作当作深化事业财务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来抓、并切

实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采取鼓励措施，提供多元化的

服务、指导和帮助，为文化事业单位深入开展“以文补

文”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的发

展。到目前为 止，全县已形成“两馆一团乡镇站”全方位

开展“以文补文”活动的局面，山区文化事业多元投资

的发展格局已形成，并正向新的阶段拓展。1989 年以

来，全县“以文补文”单位累计实现纯收入 86 万元，年

均递增 20.14% ，资产总额由创办初的 9 万元发展到

53 万元，既减少了财政支出，又繁荣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

在开展以文补文活动中，远安县财政局根据实际

情况，采取循序渐进，稳妥发展的方式，在新辟以文补

文活动项目时，放手发展，本着条件成熟一个、支持一

个，少做“无用功”，从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加强配套

服务力度，为文化事业单位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一是

财政局“筑渠放水”，立足发展抓管理。“以文补文”主要

目的是发展文化事业，拓宽投资渠道。该县财政部门着

眼长远，不急功近利，对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实行“文化

事业预算拨款不减，补文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

指 定专门 用途，加快文化事业发

展”的办法。在创办初期，财政投入

足够数量的启动周转金和流动资

金，扶 上 马，送一程。 五年来，县财

政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采取提前预

拨事业费、向 上积极争取支持等多

种有效 方法，多方筹措资金，投入

文化系统周转 金 累 计 达 60 多万

元。在县财政发展艰难的情况下，

财政局千 方 百计建立了行财 周转

基金 33.2 万元，专门 用于 支持文

教事业单位创收活动，为文化事业

单位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提供

了物质基础，使以 文补文活动得到

稳步发展。到 1993 年底，全县文化

系统 12 个单位创收面达 100% ，文化事业预算拨款由

1989 年的 30 万元增加到 1993 年 的 46 万 元，增长

53.3%。如县图书馆原来是一无馆舍，二无职工宿舍的

穷单位，在县财政局持续扶持下，以 文补文活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五年来共创收 60 余万元，纯收入达 30 余万

元，占同期财政预算拨款的 84% ，并投资 30 万元建成

了一栋职工住宅楼，还自筹 27 万元资金用于购置馆藏

图书，改善工作条件等。财政部门并没有因此减少其预

算拨款，相反每年还按一定幅度递增。二是落实专人负

责管理“以文补文”工作。在财政内部做到了三落实，即

机构、人员、资金三落实，行财股历年配备专人负责分

管事业单位创收，把“以文补文”工作纳入财政工作的

重要考核内容，并直接参与文化事业单位补文项目的

考察、论证、立项，为其提供信息，负责财务辅导和管

理，加强监督。三是为开展“以文补文”活动营造良好的

环境气候。积极协调与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关系，及

时解决“以文补文”活动的具体困难。

在大力扶植文化事业单位“以 文补文”工作的同

时，远安县财政局对项目实行跟踪反馈，不断完善规范

化管理，改变过去那种只出政策不承担管理的“大老

爷”管理方式，处理好适度干预与干扰的关系。一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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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制定了《关于社会文教事业单位收入管理的规

定》，明确对创收单位实行财政预算不减，递增比例不

少，调整资金用途，建立事业发展基金，随后又相继加

以健全和完善。二是加强财务管理，强化财政监督，对

县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坚决执行财政部及省市下发

的财会制度，深入到各单位进行辅导，督促建帐立制，

并结合该县实际设计一套报表，对“以文补文”收入均

通过“抵支收入”科目加强核算监督，准确反映经营服

务成果。每年还结合“三查”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进行

纠正，清理整顿财务收支。三是从 1990年起由财政、文

化两家主管部门协商，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核定抵支

收入，纳入预算统一管理。1990 年以来，全县“以文补

文”纯收入 74 万元，其中核定抵支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27.9 万元，通过这种较为规范的方式，切实将“以文补

文”收入管了起来。到目前，全县已建成了 7 个乡镇文

化馆，完成投资 46 万元，都配备了录像放映设备，照像

器材及音响设备。“以文补文”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县

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县文化馆，每年都要从“以文

补文”收入中拿出钱来组织多次大型群众性文化娱乐

活动，加强了全县精神文明建设。1993 年被文化部授于

“标准文化馆”的光荣称号，成为宜昌市唯一获此殊荣

的单位。

财务管理

管好用活民政资金  
积极发展民政事业

程宝林  杨登斌

南漳县是湖北省 37 个贫困山区县之一，总人口 60

万，有优抚对象 23 055 户，75 198 人，其中烈属 287 户，

军属 3 504 户，残废军人 518 名，复退军人 18 746 名，

有 6 836 户常年需要国家优抚救济。为了充分体现党的

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县财政部门积极扶持民

政事业，促进县民政事业的健康发展，自 1985 年来南

漳县连年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双拥模范县”。

一、严格按照政策核准优抚救济对象

民政事业费是国家用于优抚、救济、扶贫、救灾的

专项资金，它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体现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民政事业费虽逐年

增长，但仍满足不了需要，群众上访增多，致使优救工

作相当被动。为了既发展事业，又合理控制民政事业费

支出，南漳县大胆改革原有管理模式，实行“两核准一

落实”。

第一，严格界定范围，核准享受对象。一是采取册

人见面，即由调查人员带上民政部门历年掌握的优抚

对象名册，深入到各乡镇村组户，直接与享受者见面，

凡人册不符的一律剔除。通过册人见面的办法，共发现

虚报冒领 4 人，钱 1 850 元。二是突击看帐。将县拨给

各乡镇的民政事业费与各享受者领取的优救支出相核

对，看各领款人所立字据，从字体上、领款数额上与享

受者个人字迹和享受标准相核对，看是否有弄虚作假、

虚支冒领现象。

第二，增强政策透明度，核准享受标准。在实际调

查中发现，部分优救对象的享受标准不实，有的超标准

享受，有的该享受的又没有享受到，存在着诸多不平衡

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财政部门及时会同民政部门制

定了管理办法，并在南漳报上公开发了一封致全县人

民公开信，从政策界限，享受标准，发放对象，使用原则

等方面予以全面公开，发动社会监督优救政策的贯彻

落实与优抚救济款的发放。为了使边远山区的老同志

也能了解这一信息，他们将公开信分别寄到家中。公开

信的发放，使 5 名长期失散的政策内的享受对象，按政

策得到了优抚救济，同时也震慑了一部分政策外的虚

报冒领者。

第三，对核定的对象重新登记换证，实行卡片管

理。卡片上必须是本人近期照片，填明本人简历，由县

民财两家加章认可方可生效，实行一人一卡，凭卡领款

的管理办法，各乡镇一季一审报各地人员情况，县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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